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26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教语用函〔202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语委、党委宣传部、民（宗）委（厅、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局）、文化和旅游厅（局）、广播电视局、团委，各战区联合参谋部、各军兵种参谋部（战勤

部）、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综合局、军事科学院科研部、国防大学教育训练部、国防科技大学教育训练

部、武警部队参谋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语委、党委宣传部、民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文

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商务局、团委，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经研究，

定于2023年9月11日至17日举办第26届推普周。为做好本届推普周相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语言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主题

推广普通话，奋进新征程。

本届推普周将紧紧围绕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战略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创新开展特色分明、形式多样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宣传展示推普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所取得的重大成效，引领社会各方面形成推普强大合力，推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新发展新成

绩。

三、活动内容

（一）组织开展全国性宣传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九部门将会同青海省人民政府在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组织开展全国推普周开幕式重点活动，同时赴有关地区调研、观摩。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九部门

将分别在本系统内开展推普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清单见附件），并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表

彰，对推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开展持续宣传报道。



                                             

（二）指导开展地方性宣传活动。各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加强推普宣传力度，推出1—2个重点活

动城市（地区），精心设计特色亮点活动。各级教育、语言文字、宣传、民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化

和旅游、广播电视、共青团等部门及军队相关单位，要紧扣本届推普周主题，组织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宣

传活动。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示范带动辐射作用，开展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三）创新开展特色宣传活动。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推普周整合引领作用，将推普周宣传活动与日

常工作有机融合，完善推普长效机制，促进推普工作的广泛性、持续性、实效性。要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推广普及工作表彰，突出基层代表和一线经验，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推普典型事迹开展宣传报道，

讲好新时代推普故事。要聚焦数字赋能，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开

辟推普新领域新赛道。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将继续制作推普周宣传海报、公益广告等

宣传品（电子版将在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刊载），并组织征集推普宣传创意设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教育（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推普周有关工作，同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紧密结合，科学精准制定推普

周活动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实施。各省活动方案和活动总结（含文字、图片、活动亮点、典型案

例等）请分别于2023年8月15日前、9月30日前报送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地教育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积极会同宣传部门、广电部门，大力宣传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和推普工作的具体举措、实际成效，凝聚起社会广泛共识和力量。创新

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整合宣传力量，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推普工作，提升宣传集聚效应。

（三）严守各项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举办简约、精彩、创新的推普宣传活动。要力戒形式主义，防止盆景式、一阵风式活动，推动推普

工作走心走实。要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加强风险防范，确保推普周各项活动安全平稳有序。

联 系 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耿宏莉 吴江军

联系电话：010-66097122，66097040；传真：010-66096681

电子邮箱：xuanjiaochu@moe.edu.cn

附件：2023年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九部门主题宣传活动

教育部 国家语委 中央宣传部



                                             

国家民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文化和旅游部

广电总局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共青团中央

2023年7月4日

附件

2023年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九部门

主题宣传活动清单

1.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举办全国推普周开幕式重点活动；制发宣传海报、公益广告、宣传片；

持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宣传并汇编案例集；实施“典耀中华”

主题读书行动；组织开展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5周年系列活动；开展系列融媒体推普宣传活动；指

导举办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2023海峡两岸与港澳大学生汉字创意大会优秀作品展等。

2.中央宣传部推动中央媒体积极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典型事迹，突出

基层代表和一线经验。

3.国家民委组织全国民委系统开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传

活动。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指导地方开展“普通话+职业技能”培训。

5.文化和旅游部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场馆，开展经典诵读、全民阅读、推普讲座等系列活动。

6.广电总局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组织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视听平台在推普周期间开展集中宣

传。

7.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组织开展“新兵推普训练营”主题宣传活动，抓好新入伍士兵的普通话学习教

育。

8.共青团中央组织全国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携手

普通话，青春实践行”青年志愿者推普进社区活动。


